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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2次會議議程表   103 年 7 月 21 日

起迄 
時間 會議程序 報告 

單位 
報告 
時間 

14:00 
| 

14:05 
壹、主任委員致詞 5 分鐘 

14:05 
| 

15:00 

貳、 
報告案 

一、麥德姆颱風情資研判 交通部中央
氣象局 5 分鐘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
列管案件辦理情形 

行政院災害
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

三、103 年國家防災日整體規劃作業情
形報告 

行政院災害
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

四、災害防救團體（志願組織）登錄及
管理 內政部 10 分鐘

五、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（修正草案） 經濟部 5 分鐘 

六、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（修正草案） 內政部 5 分鐘 

七、災害情資研判與資訊傳遞 國家災害防
救科技中心 10 分鐘

八、細胞廣播服務(CBS)推動情形暨區
域簡訊(LBS)市場運作現況及費率
價格 

國家通訊傳
播委員會 10 分鐘

15:00 
| 

15:05 
參、臨時動議 5 分鐘 

15:05 
| 

15:10 
肆、副主任委員提示 5 分鐘 

15:10 
| 

15:15 
伍、主任委員裁示 5 分鐘 

 陸、散會 合計 
75 分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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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一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

案由：麥德姆颱風情資研判，報請 備查案。 

 

報告案二        報告單位：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
案由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列管案件辦理情形，報

請 備查案。 

 

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已召開 21 次會議。累計列管事項

4 件（詳附件），摘述如下： 

 

一、第 1 案「101 年總體災害概況報告」（第 15 次會議報告案

四）： 

 辦理情形：  

 （一）本案業於 103 年 4 月 28 日由行政院毛副院長主持本院

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「巨災風險財務分散與轉移

機制」專案報告，決議如下： 

   1. 本案之規劃推動與風險精算準確性有其關聯性，惟風

險精算須要搭配相關研究，故可預先進行前期的研究

規劃與資料建置等作業，提供後續機制規劃與推動的

依據。 

   2. 此研究與資料建置，須透過相關部會之分工及後續整

合，並可納入行政院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期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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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本案爰納入行政院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期計畫，目前規

劃 4 大研究項目：巨災資料庫建立、災害易損性曲線

之研究、巨災風險財務分散工具研究及巨災風險財務

分散機制所涉及政府體系與法令問題之研究。由相關

單位進行分工研析，再依研究成果推動。 

 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
 

二、第 2 案「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 CBS 未來規

劃報告」（第 16 次會議報告案二）： 

 主席裁示一：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(LBS)，請通傳

會與內政部建置之「災防雲端-防救災訊息服務

平臺」完成介接整合。 

 辦理情形： 

  有關 103 年 3 月 6 日 LBS 實際發布演練情形，業於 5

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之「電信事業災防整備研商

會議」中進行提報，並請電信業者改善，電信業者於 6 月 11

日函報改善完竣。後續由內政部消防署持續監控以確保線路

介接正常。 

 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
 

 主席裁示二：有關「防救災告警細胞廣播簡訊系統

(CBS/PWS)」，請通傳會妥為規劃推動方向與策

略。 

 辦理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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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通傳會已於行動寬頻業務管理規則第 55 條規定，業者

應建置提供 PWS/CBS 的設備及功能，並於行動寬頻系

統審驗技術規範訂有 PWS/CBS 功能審驗規定。 

 （二）本次會議通傳會報告細胞廣播服務系統(CBS)推動情

形。 

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依該報告案決定辦理。 

 

三、第 3 案「建議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麥寮六輕工業區周遭設

置『環境毒災應變隊』」（102 年度直轄市、縣市首長災害

防救研習會雲林縣提案）： 

辦理情形： 

  經濟部已分別於 103 年 4 月 21 日及 5 月 5 日邀集關單

位及學者專家現地勘查及召開 2 次「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

麥寮區台塑關係企業災害自救能力查證事宜」會議，決議如

下： 

 （一）國內目前針對石化工廠之消防能量及設備未有法規規

範，參考日本及鄰近國家石化工業區消防車輛設備及

人力之配置比較分析，台塑企業之消防能量及設備均

優於鄰近國家。 

 （二）為因應環境及氣候等因素，已要求台塑企業應適時檢

討調整，並將各相關機關、學者專家之意見，納入災

害防救計畫滾動式檢討修正。 

 （三）建議後續由經濟部自行列管，透過聯合稽查模式，有

效掌握石化業公共安全現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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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
 

四、第 4 案「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攤」（第 21 次會議討論案）： 

 主席裁示一：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經費分攤機制」，

請災害防救辦公室協助國防部，在與地方政府

聯繫互動過程中妥為說明，以利機制之推動。 

辦理情形： 

（一）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已於 103 年 5 月 27 日「103 年防救

災整備業務研習會」向各地方政府說明國軍支援救災

及地方政府配合事項。後再於 6 月 13 日「103 年度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」中，依據中央

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定內容，向各地方政

府首長簡報有關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經費分

攤項目，以建立完善制度化機制。 

（二）有關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經費分攤機制」已於

7 月 18 日函送地方政府及中央相關部會。 

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
 

 主席裁示二：本案後續請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及災害防救辦公

室檢討修正「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」相關作

業規定，將制度明確建立起來。 

辦理情形： 

  國防部現正召集本部相關業管單位，研擬「國軍協助災

害防救辦法」第 16 條修正條文（草案），俟獲得共識後，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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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後續邀集相關部會研議，以周延規範制定相關事宜。 

管考建議：本案建議持續列管。 

 

決定  



8 

報告案三        報告單位：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
案由：103 年國家防災日整體規劃作業情形報告，報請 鑒察

案。 

 

說明： 

一、我國自 89 年起即明定每年 9 月 21 日為「災害防救日」，91

年起更名為「國家防災日」。歷年國家防災日均辦理兵推、

演習、研討會等相關活動，以提升全民防災意識、展現防

災科技及國家防災應變能力。 

二、為規劃及推動今(103)年國家防災日活動，本辦公室業已召

開 3 次跨部會協調會議，邀集內政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及

專家學者協商規劃；並於 6 月 25 日函頒 103 年國家防災日

活動綱要計畫。 

三、今年國家防災日規劃設定模擬花蓮縱谷斷層發生芮氏規模

7.0，深度 10 公里之淺層地震，後太平洋亞普海溝發生劇

震，引發海嘯。據以辦理地震災害狀況推演、海嘯警報試

放、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及全國學生地震避難演練動

員。 

四、相關活動摘要如下： 

 （一）時間：9 月 19 日（週五）上午 9 時 21 分。 

 （二）地震災害狀況推演：研擬強震情境，模擬中央災害應

變中心開設，震災相關單位進駐，藉以檢驗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災情蒐整、分析研判、應變調度與協調整合

運作之效能；並聘請專家學者指導，以精進災害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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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。 

 （三）海嘯警報試放：模擬地震發生造成海嘯，在震度均化

之模擬情境，於全國海嘯潛勢範圍透過防空警報系統

試放海嘯警報，藉以檢驗警報系統放送狀況並使民眾

熟悉海嘯警報。 

 （四）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：模擬強震來襲，啟動強震即

時警報，藉以檢驗其功能。 

 （五）全國學生地震避難演練動員：規劃動員全國 300 萬以

上學生，在強震的模擬情境下，同一時間進行地震避

難掩護動作演練，並搭配各項防災宣導活動。 

五、各主辦單位（內政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）目前刻正積極籌

辦各項活動中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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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四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內政部 

案由：災害防救團體（志願組織）登錄及管理，報請  鑒察案。 

 

說明： 

一、查災害防救團體皆依「災害防救法」及「災害防救團體或

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錄辦法」成立及納入管理，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消防局針對該類團體，其成員經訓練後審查

核可並完成登錄發給「救災識別證」。 

二、目前各團體登記人數為「災害防救團體」4,555 人、「婦女

防火宣導隊」6,452 人、「鳳凰志工隊」3,662 人、「義勇特

種搜救隊」440 人。當遇有災害發生時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，指揮、調度登錄之災害防救團體協助救災。 

三、依據「內政部消防署充實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裝

備器材長程計畫」，實施期間為 97 年至 104 年，總經費新

臺幣（以下同稱）9 億 7,267 元，中央編列 5 億 8,000 萬 6,714

元，地方編列 3 億 2,000 萬 553 元。補助方式分為「中央、

地方對列補助」與「中央評鑑績優全額補助」兩種，中央

補助經費均納入地方預算。 

四、另本部消防署開發「協勤民力資訊管理系統」，此系統係將

現有協助消防救災之民力相關資料建檔管理，系統內含成

員基本資料、服勤與因公傷亡、訓練紀錄、補助經費及裝

備器材、人員異動、得獎紀錄、查詢與報表管理等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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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五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經濟部 

案由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（修正草案），報請  備查案 

 

說明： 

一、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 98 年 4 月 14 日經中央災害防救

會報第 11 次會議核定，本部為水災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

管機關，依據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，檢討主管

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
二、本部於 102 年 6 月及 10 月函請各相關單位檢視水災災害防

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，並於 102 年 11 月 26 日邀請各相關

單位開會研商；另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於 103

年 3 月 24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，本部業依會議決議，逐項

檢討修正後於 103 年 6 月 6 日函報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

在案。 

三、有關修正重點臚列如下： 

 （一）因應政府組織改造，將行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福利

部；行政院新聞局修正為行政院新聞傳播處；行政院

災害防救委員會修正為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；行政院

主計處修正為行政院主計總處等；另內政部社會司業

務移列入衛生福利部。 

 （二）將農田水利會增納至水災應變體系，並參考農田水利

水災災害防救作業手冊，將農田水利業務納入災害預

防措施。 

 （三）將行政院新聞傳播處納入二級開設進駐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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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增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研判條件，以茲明確。 

 （五）參考風災業務計畫酌修與新增部分內容。 

 （六）「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理辦法」已廢止，修正為「國軍

協助災害防救辦法」。 

 （七）「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重大天然災害勘查小組設置要

點」已廢止，刪除相關規定。 

 （八）將重大水災案例簡述移列至附件，精簡本文內容。 

 （九）刪除部分搶修險制度相關法規依據（河川管理辦法），

降低未來因法規修正，須修正業務計畫之可能性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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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六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內政部 

案由：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（修正草案），報請  備查案 

 

說明： 

一、本部為風災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，風災災害防救

業務計畫於 99年 4 月 20 日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13 次會

議核定，依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，災害防救業

務主管機關每 2 年應檢討主管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本部爰

配合修訂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
二、上開修正草案業經本部於 102 年 9 月 16 日函送各相關機關

檢視，並於 102 年 11 月 8 日邀集專家學者及經濟部、交通

部等中央部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召開協商會議討

論修正；另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於 103 年 4 月

21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，本部業依會議決議，逐項檢討修

正後於 103年 6月 23日函報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在案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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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七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

案由：災害情資研判與訊息傳遞，報請  鑒察案 

 

說明： 

一、103 年 5 月 22 日「提升水災與土石流預警應變機制會議」，

主席行政院毛副院長治國裁示加強防救災資訊的橫向溝通

與整合，並以簡單、清楚、易懂為原則提供民眾防救災資

訊，可考慮採單一平台統一發布方式進行。 

二、針對現行災害應變情資研判組已針對氣象、水象、土象等

資料橫向作業進行調整。氣象局針對應變需求增加提供格

網化、數位的雨量預報資訊。水象預警與土象預警單位再

利用上述資訊強化預警作業能力，爭取防救災作業空間與

時間。 

三、在防災資訊的傳遞與發布策進作為，對內透過 EMIC 及決

策支援系統進行資料蒐集、分析與分享，提供各部會即時

防救災資訊；對外由科技部協調各災害業管單位，統一制

定與簡化災害警報與預報之格式與項目，透過國家災害防

救科技中心統一對外發布，目前已可透過 google 所開發的

介面主動提供給一般民眾參考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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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八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案由：細胞廣播服務(CBS)推動情形暨區域簡訊(LBS)市場運作

現況及費率價格，報請  鑒察案 

 

說明： 

一、依 100 年 3 月 13 日因應「日本地震引發複合性重大災害我

國各部會因應作為」國安會議，總統指（裁）示事項：「政

府應儘早研擬災害發生時傳送避難撤離訊息機制……。」

進行規劃。 

二、102 年 5 月 8 日發布之行動寬頻業務管理規則第 55 條，規

定業者須配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公布之統一訊息

交換格式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(Cell Broadcast Center, 

CBC)，並免費提供細胞廣播服務(CBS)。 

三、中華電信、台灣大哥大、遠傳電信、威寶電信及亞太電信

等行動通信業者已於102年完成區域簡訊(LBS)系統建置，

並經本會測試功能正確。 

四、目前各行動通信業者區域簡訊系統(LBS)已與消防署「訊息

服務平臺」完成介接，並由該署於 103 年 5 月完成見證測

試。該署刻正進行「訊息服務平臺」驗收，俟驗收完成後，

各防救災主管機關即可利用該平臺發送區域簡訊，以提供

民眾災害預警訊息。 

五、本會業於 103 年 7 月 14 日及 16 日就防救災區域簡訊費率

邀集行政院災防辦公室及相關行動通信業者召開 2 次協商

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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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防救災區域簡訊費率攸關各防災機關可負擔性，各與會行

動通信業者本熱誠參與社會公益精神，期發揮保護民眾生

命財產之企業責任，一致共識調降防救災區域簡訊費率，

同意給予各機關防救災區域簡訊優惠費率每則 1.5 元。 

 

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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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列管案件管制表 

103/7/2 

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第 1 案 (101 年 11 月 22 日)中央

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15
次會議報告案四：101
年總體災害概況報告。 
主席裁示： 
請金管會與災害防救辦

公室就巨災保險推動邀

集相關部會研商，如有

需要可邀請國際專家與

會指導。 

金融監督管

理委員會、行

政院災害防

救辦公室 

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
配合災害防救委員會指示事項辦理。

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一、本案業於本(103)年 4 月 28 日由

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向中央

災害防救委員會毛主任委員治

國進行「巨災風險財務分散與轉

移機制」專案報告，決議略以： 
（一）本案之規劃推動與風險精算

準確性有其關聯性，惟風險精

算需要搭配巨災資訊資料庫

的建置、巨災風險評估及機率

損失曲線劃定等研究，故可預

先進行前期的研究規劃與資

料建置等作業，提供後續機制

規劃與推動的依據。 
（二）前開之研究與資料建置，需

透過相關部會之分工及後續

整合，先期研究規劃事項，可

作為各相關業務單位分工時

參考，並可納入行政院應用科

一、 本案業於本(103)年 4 月 28 日

由行政院毛副院長主持本院

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「巨

災風險財務分散與轉移機制」

專案報告，決議如下： 
（一） 本案之規劃推動與風險精算

準確性有其關聯性，惟風險

精算需要搭配相關研究，故

可預先進行前期的研究規劃

與資料建置等作業，提供後

續機制規劃與推動的依據。 
（二） 此研究與資料建置，需透過

相關部會之分工及後續整

合，並可納入行政院應用科

技方案第二期計畫。 
二、 本案爰納入行政院應用科技

方案第二期計畫，目前規劃 4
大研究項目：巨災資料庫建

立、災害易損性曲線之研究、

巨災風險財務分散工具研究

及巨災風險財務分散機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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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技方案第二期計畫，分年執

行。 
二、本案業納入行政院應用科技方

案第二期計畫，目前規劃 4 大研

究項目：巨災資料庫建立、災害

易損性曲線之研究、巨災風險財

務分散工具研究及巨災風險財

務分散機制所涉及政府體系與

法令問題之研究，並劃分為 12
項重點工作項目，將由中央災害

防救業務主管機關、科技部、金

融監督管理委員會、交通部中央

氣象局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

等機關(單位)進行分工研析，以

期作為未來推動「巨災風險財務

分散與轉移機制」之基礎。 

涉及政府體系與法令問題之

研究。由相關單位進行分工研

析，再依研究成果推動。 
三、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

第 2 案 (102 年 2 月 21 日)中央

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16
次會議報告案二：防救

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

置成果暨 CBS 未來規

劃報告。 
主席裁示一： 
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

簡訊系統(LBS)，請通傳

內政部、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

會 

主席裁示一： 
內政部 
有關 103 年 3 月 6 日 LBS 實際發布演

練，部分業者 2G 及 3G 手機無法收

到訊息服務平臺所發布之訊息，另

LBS 劃定區域部分電信業者系統回

報之預估發布人數與發布完成後實

際發布成功人數存有顯著差異部

分，業於 103 年 5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

主席裁示一： 
一、 有關 103 年 3 月 6 日 LBS 實

際發布演練情形，業於 5 月 7
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

之「電信事業災防整備研商會

議」中進行提報，並請電信業

者改善，電信業者於 6 月 11
日函報改善完竣。後續由內政

部消防署持續監控以確保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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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會與內政部建置之「災

防雲端-防救災訊息服

務平臺」完成介接整

合。 
主席裁示二： 
有關「防救災告警細胞

廣 播 簡 訊 系 統

(CBS/PWS)」，請通傳會

妥為規劃推動方向與策

略 

播委員會召開之「電信事業災防整備

研商會議」中進行提報，並請電信業

者改善，電信業者於 103 年 6 月 11
日函報改善完竣。後續由本部消防署

持續監控以確保線路介接正常。 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通傳會） 
一、查中華電信等相關行動通信業者

已具備提供該服務功能，本會並

於 103 年 5 月 7 日邀集行政院災

防辦、內政部消防署及相關電信

業者召開「電信事業災防整備研

商會議」促請業者配合整合改

善，後續仍將督責業者持續配合

內政部消防署進行訊息發布平臺

之整合事宜。 
二、災防雲端訊息服務平臺與電信業

者之格式介接，目前係由科技部

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規劃研究。 
 
主席裁示二： 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通傳會） 
  本會已於行動寬頻業務管理規

則第 55 條規定，業者應建置提供

PWS/CBS 的設備及功能，並於行動

寬 頻 系 統 審 驗 技 術 規 範 訂 有

路介接正常。 
二、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
 
主席裁示二： 
一、 通傳會已於行動寬頻業務管

理規則第 55 條規定，業者應

建置提供 PWS/CBS 的設備及

功能，並於行動寬頻系統審驗

技術規範訂有 PWS/CBS 功能

審驗規定。 
二、 本次會議通傳會報告細胞廣

播服務系統(CBS)推動情形。 
三、 本案建議依該報告案決定辦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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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PWS/CBS 功能審驗規定，俟科技部

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公布介接格式

後，業者即可配合建置 CBC 及相關

功能，並報本會進行系統審驗。 
第 3 案 (102 年 6 月 21 日)102

年度直轄市、縣市首長

災害防救研習會雲林縣

提案：建議行政院環境

保護署於麥寮六輕工業

區周遭設置「環境毒災

應變隊」。 
主席裁示： 
前年六輕發生二次重大

災變，須請業者檢討自

救能力。後續請行政院

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相

關部會（如經濟部）作

進一步研商。 

經濟部、行政

院災害防救

辦公室 

經濟部： 
一、 本案本部已依中央災害防救委

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，分別於

103 年 4 月 21 日及 5 月 5 日邀

集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雲

林縣政府、行政案環境保護

署、內政部消防署及學者專家

召開 2 次「雲林離島式基礎工

業區麥寮區台塑關係企業災害

自救能力查證事宜」會議。 
二、 103 年 4 月 21 日及 5 月 5 日會

議決議如下，建請中央災害防

救委員會解除列管： 
（一） 由於國內目前針對石化工廠之

消防能量及設備未有法規規

範，但參考日本訂定之石油工

業區災害防止法施行令，並以

鄰近國家石化工業區(如：日

本、韓國及新加坡)消防車輛設

備及人力之配置比較分析，台

塑企業之消防能量及設備均優

一、 經濟部已分別於 103年 4月 21
日及 5 月 5 日邀集關單位及學

者專家現地勘查及召開 2 次

「雲林離島式基礎工業區麥

寮區台塑關係企業災害自救

能力查證事宜」會議，決議如

下： 
（一） 國內目前針對石化工廠之消

防能量及設備未有法規規

範，參考日本及鄰近國家石

化工業區消防車輛設備及人

力之配置比較分析，台塑企

業之消防能量及設備均優於

鄰近國家。 
（二） 為因應環境及氣候等因素，

已要求臺塑企業應適時檢討

調整，並將各相關機關、學

者專家之意見，納入災害防

救計畫滾動式檢討修正。 
（三） 建議後續由經濟部自行列

管，透過聯合稽查模式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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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於鄰近國家。 
（二） 台塑企業現況之消防車輛設備

及人力較鄰近國家石化工業區

之配置為高，惟因應環境及氣

候等因素仍應適時檢討調整，

並請台塑公司將各主管機關及

學者專家委員意見納入「台塑

企業麥寮工業園區化學災害預

防及應變計畫」滾動式檢討修

正。本部將視石化業安全現

況，機動邀集中央相關機關、

縣市政府及學者專家，協助檢

視。 
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： 
  本案經濟部於 103 年 4 月 21 日

邀集內政部、環保署、雲林縣政府等

相關機關(單位)等會同本院災害防救

辦公室，至麥寮六輕實地現勘完畢，

並於 103 年 5 月 5 日再次召開「雲林

離島式基礎工業區麥寮區臺塑關係

企業災害自救能力查證事宜」會議，

除邀請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外，另邀請

學者專家共同研商。獲致結論略以：

一、由於國內目前針對石化工廠之消

化能量及設備規模，未有明確規

效掌握石化業公共安全現

況。 
二、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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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範，但較鄰近國家（如：日本、

韓國及新加坡）消防車輛設備及

人力之配置比較分析，臺塑企業

之消防能量、設備等，均優於鄰

國家。 
二、另為因應環境及氣候等因素，已

要求臺塑企業應適時檢討調整，

並將各相關機關、學者專家之意

見，納入災害防救計畫滾動式檢

討修正。經濟部並將透過聯合稽

查模式，視石化業公共安全現

況，機動執行聯合稽查作業。 
三、建議本案後續由經濟部自行列

管，透過聯合稽查模式，有效掌

握石化業公共安全現況。

第 4 案 (103.04.25)第 21 次會議

討論案：「國軍協助救災

經費分攤」案。 
主席裁示一： 
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

項 作 業 經 費 分 攤 機

制」，請災害防救辦公室

協助國防部，在與地方

政府聯繫互動過程中妥

為說明，以利機制之推

國防部、內政

部、行政院災

害防救辦公

室 

主席裁示一： 
國防部 
 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

議決議，後續本部協助支援災害防救

任務，依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

業經費分攤機制」辦理，請行政院災

害防救辦公室協助，正式行文至中央

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，依分攤機制配

合辦理，本部同步修訂「國軍協助災

害防救辦法」相關條文。 

主席裁示一： 
一、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已於 103

年 5 月 27 日「103 年防救災整

備業務研習會」向各地方政府

說明國軍支援救災及地方政

府配合事項。後再於 6 月 13
日「103 年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」中，依

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
次會議決定內容，向各地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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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動。 
主席裁示二： 
本案後續請國防部會同

內政部及災害防救辦公

室檢討修正「國軍協助

災害防救辦法」相關作

業規定，將制度明確建

立起來。 

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一、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已於 103

年 5 月 27 日「103 年防救災整

備業務研習會」上向各地方政

府災害防救幕僚主管進行說明

國軍支援救災及地方政府配合

事項。後再於 103 年 6 月 13 日

「103 年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首

長災害防救研習會」中向各地

方政府首長報告有關國軍支援

災害防救各項作業經費分攤項

目，以建立完善制度化機制。 
二、 有關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

作業經費分攤機制」已於 7 月

18 日函送地方政府及中央相關

部會。 
主席裁示二： 
國防部： 
本案現正召集本部相關業管單位，研

擬「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」第 16
條修正條文(草案)，俟獲得共識後，

俾利後續邀集相關部會研議，以周延

規範制定相關事宜。 
內政部 
內政部配合國防部檢討修正「國軍協

府首長簡報有關國軍支援災

害防救各項作業經費分攤項

目，以建立完善制度化機制。 
二、 有關「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

作業經費分攤機制」已於 7 月

18 日函送地方政府及中央相

關部會。 
三、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 
主席裁示二： 
一、 國防部現正召集本部相關業

管單位，研擬「國軍協助災害

防救辦法」第 16 條修正條文

（草案），俟獲得共識後，俾

利後續邀集相關部會研議，以

周延規範制定相關事宜。 
二、 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



24 

案號 案由 主(協)辦單位 主(協)辦單位最新辦理情形 第 22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

助災害防救辦法」相關作業規定。 

 


